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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市辖六区三县一市，土地总面积７７９８ｋｍ２，
耕地保有量３６．１３万ｈｍ２，基本农田保护面积３２．１３
万ｈｍ２。近几年，济南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正确处理保护耕地与保障发展的关系，坚持实行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持落实耕地保护的基本国策

和各项制度措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１　坚守１８亿亩耕地红线

济南市始终坚持把耕地保护作为生命线来坚

守，通过健全保护网络、完善考核制度、严格耕地占

补平衡、狠抓执法监察等有力措施，有效地守住了耕

地保护红线。

（１）建立耕地保护机制，完善耕地监管网络。
济南市成立了由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各局委

办主要责任人为成员的济南市耕地保护领导小组。

在市国土资源局设立办公室，全面负责耕地保护的

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工作。各县（市、区）、各乡

（镇）抽调人员成立专门工作班子，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耕地和基本农田的检查、登记、统计和上报工作；

各村的耕地保护工作由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具体负

责。市、县、乡、村四级层层建立起分级监护的耕地

保护网络，在全市范围内实现了耕地保护的动态监

测和信息化管理。

（２）健全耕地保护办法，落实耕地保护责任。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济南市制定实施了《济南市县级人民
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将耕地保有量、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土地开发整理新增耕地面积、耕

地占补平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执行情

况纳入县（市）区政府耕地责任目标考核的主要内

容。自２００６年起，每５年一个规划期，在每个规划
期的期中和期末，市政府对各县（市、区）政府各考

核一次。并将耕地保护责任目标的考核结果列入县

（市）区政府第一责任人业绩考核内容，使耕地保护

与管理工作步入了制度化、法制化轨道。

（３）严格耕地“占一补一”，确保耕地总量动态
平衡。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非农建设经批

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补充

耕地或者缴纳耕地开垦费。济南市按照国家规定要

求，明确了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补充耕地责任主体

和耕地开垦费缴纳标准，建立和完善了新增耕地储

备库和耕地占补工作程序，并按照国土资源部《耕

地占补平衡考核办法》，每年对各县（市、区）补充耕

地的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考核自查，确

保了全市建设占用耕地的占补平衡。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济南市依法共计补充耕地０．９５万 ｈｍ２，城市批
次建设用地全部做到了先补后占，补充耕地数量和

质量全部达到验收标准。

（４）开展土地执法监察，严防乱占滥用耕地行
为。济南市把耕地保护作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

的首要任务，建立了“区域化管理、方格化责任”的

土地执法监管体系，不断加大动态巡查和联合办案

力度，严防乱占滥用耕地和基本农田行为。２００４年
全国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结束以来，济南市先后

开展了违法旧村改造项目清查、新开工亿元项目清

查、新增建设用地清查和闲置土地清查、卫片土地执

法检查、土地执法“百日行动”等十余项专项执法监

察活动，违法占地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有力地促进了

全市耕地保护工作的开展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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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保护基本农田

济南市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和监管措施，

实现了基本农田标准化、基础工作规范化、保护责任

社会化、监督管理信息化。

（１）建立基本农田保护数据库。济南市在土地
利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了济南市基本农田保

护数据库，形成了基本农田变化的动态监测网络。

２００８年，济南市结合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和国土资
源部试点的“金土工程”，进一步完善了全市基本农

田保护管理平台，极大地提高了基本农田保护的信

息化水平。

（２）严格落实基本农田保护责任。济南市的基
本农田主要分布在济阳、商河、平阴、章丘、市中、天

桥、历城、槐荫、长清９个县（市）区的７６个乡（镇）、
办事处，总面积３２．１３万 ｈｍ２。全市划定了基本农
田保护地块，设置了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签订基本农

田保护责任书到县级 ９份，到乡（镇）、办事处 ７６
份，责任田到户率达到１００％。

（３）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济南市采取多种
方法、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保护耕地和基本农

田的政策宣传，充分利用“４·２２世界地球日”、“６·２５
全国土地日”和“１２·４全国法制宣传日”，通过举办
知识讲座、张贴标语、信息广播、宣传车巡回宣传等

形式，大力开展耕地保护政策法规宣传，在全社会营

造了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的良好氛围。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济南市国土资源局与济南电视台联合录制并播

出了《济南市耕地保护工作纪实》，收到了较好的宣

传效果。

３　加强土地开发整理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济南市投入市级土地开发整理
资金 ６亿余元，开发整理复垦新增耕地 ０．４７万
ｈｍ２，促进了农业稳步增效、农村全面发展、农民持
续增收。

（１）项目设立坚持规划先行，实现“三个转变”。
济南市以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为契机，立

足于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和谐发

展，重新修订了《济南市土地开发整理专项规划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年）》。新规划在控制和引导土地开发
整理复垦项目方面主要体现了“三个转变”：一是由

土地开发为主转变为土地整理复垦为主；二是由小

规模分散开发整理转变为大规模集中整理；三是由

重数量转变为数量质量并重兼顾生态环境保护。

（２）项目资金坚持专户管理，做到“四个确保”。
一是确保专项资金依法征缴和足额入库。实行专项

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杜绝了漏征、免征和减征行

为，保证了土地开发整理资金来源。二是确保多元

化的融资渠道畅通。按照“谁开发、谁受益”的原

则，努力实现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市场化和产

权明析化，在全市形成了以政府投资为主、社会投资

为辅、产业化经营的良好局面。三是确保资金拨付

程序严格简捷。对项目资金始终遵循严格管理、先

请后拨的原则，实行专户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四是确保项目资金依法审计。对市级以上投资项目

全部实行竣工结算和财务决算审计，有效预防了坐

支、挪用、挤占项目资金现象。

（３）项目内容坚持效益优先，拓展“五个结合”。
一是坚持土地开发整理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

合，在全市开展了“土地开发整理走进一县十三乡

活动”，在这些地区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优先规划，

优先立项，优先拨款，有效地促进了当地农民增产增

收。二是坚持土地开发整理与基本农田建设相结

合。坚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向粮食主产区倾斜，进

一步提高耕地质量和耕地条件，保障粮食稳定高产。

三是坚持土地开发整理与农业综合开发相结合。采

取项目贴项目、项目捆绑运作等方式，将土地整理与

中低产田改造、水土保持等农业综合开发工程融为

一体，既降低了开发成本，又改善了生态环境。四是

坚持土地开发整理与治理破损山体相结合，做到整

理一片地，治理一座山，达到土地开发整理与破损山

体治理的“双赢”目的。五是坚持土地开发整理与

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相结合。把土地开发整理和城镇

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

结合起来，按照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

而行、分步实施的原则，实施“翻建旧村、提升新

村”，“小村并大村、建设中心村”，“分期滚动拆迁、

改造城中村”，全面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

（４）项目管理坚持规范统一，完善“六项制度”。
一是推行法人责任制度，明确落实项目责任；二是推

行项目招标制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三是推行项目

月报制度，调控项目施工进度；四是推行项目监理制

度，切实保证施工质量；五是推行项目评审制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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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项目立项和验收；六是推行后期管护制度，促进项

目发挥长期效益。这些制度的实施，使土地开发整

理项目立项一个、实施一个、成功一个，取得了良好

效果。

４　节约集约用地

近年来，济南市按照“严控增量、盘活存量、管

住总量、集约高效”的原则，多渠道、多方式、多层面

地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积极保障了发展用地需求，促

进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１）通过加强规划计划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为
强化建设项目管理，济南市成立了城市建设项目审

批领导小组，建立了建设项目审批的规范化程序和

机制，所有的建设项目都要按程序经过各部门初审

和领导小组集体会审。在土地预审环节，济南市国

土资源局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

划，切实做到项目建设不违反规划用地、不突破计划

供地，并且按照国家从严从紧控制建设用地规模的

要求，从用地规模、投资强度、定额标准、供地政策、

落实征地补偿安置费和占补平衡制度等方面，从严

审核，严格把关，坚决杜绝项目建设宽打宽用、浪费

土地现象，对达不到集约用地要求的项目和产业政

策禁止的项目，坚决不予供地。

（２）通过市场二次配置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为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的基础性作用和促进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的内在动力，济南市对包括工业用地在

内的经营性用地全部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方式供

应，并通过完善制度、细化程序、阳光操作等一系列

措施，使全市土地市场秩序走上了规范化道路。

２００８年２月，济南市为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土地市场
的调控能力，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

益，以政府令的形式，修订实施了《济南市土地收购

储备办法》，为实现城区土地统一收购、统一储备、

统一规划、统一供应，不断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

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奠定了基础。

（３）通过改造旧城旧村促进节约集约用地。按
照“维护省城稳定、发展省会经济、建设美丽泉城”

的思路，济南市提出用３年时间基本完成棚户区改
造。市政府专门组建了旧城改造投融资中心，统筹

运作改造过程中的土地收购、储备、规划、策划和开

发利用。通过对二环路以内约１９６万 ｍ２集中连片
棚户区的改造，将极大地改善市区环境和居民生活

水平，也将大幅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优化城市布局结

构。为规范旧村（居）改造过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

济南市对各村（居）的土地资产进行统筹策划，核定

用于村（居）民住宅建设的居住用地人均不超过

３０ｍ２，用于村（居）民生产经营设施建设的生活保障
用地人均不超过２５ｍ２，从根本上解决了村（居）民
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问题，也使城市

土地得到了集约利用。

（４）通过拓展上下空间促进节约集约用地。济
南市结合“泉城”特色，鼓励对地上地下空间进行立

体开发，提高土地利用水平。一是充分利用空间，向

空中“要地”，在符合城市规划和技术水平允许的前

提下，新建建筑物尽量向空中伸展。较为典型的是

顺河街高架桥建设，在原有河道的上方腾空架设了

接通济南市南北的交通动脉，未增加新的建设用地；

二是因地制宜，向地下“要地”，济南根据地质条件，

选择不影响泉脉、区域位置良好的地方建设了地下

商场等设施。如泉城广场地下商城，地上是市民休

闲娱乐的场所，地下是３万多平方米方便市民购物
的商场及餐饮娱乐区。这种立体化用地、一地多用

的节地模式，可以最大化利用土地的价值，是节约集

约用地、保护耕地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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